高一學生繡學號注意事項
一、長、短袖校服上衣需將校名、年級、班級、學號、姓名均分別在兩邊口袋上方，國字及數字均由左至右排列。

二、例如：1年23班王小明(學號：09901251)

	
	姓名
	
	學號
	
	年級
	
	校名
	
	班級


	 王小明　 
	
	─ 建 國 中 學 ─
０９９０１２５１─２３

	
	中央鈕扣(或拉鍊)
	

	
	
	
	
	
	
	


三、校服上衣(繡藍色的字)及冬季外套(繡金黃色的字)需繡姓名、校名、年級槓、學號及班級，運動服僅於右側繡姓名(夏季繡藍色的字,冬季繡金黃色的字)
四、紀念(薄)外套及實驗衣則僅於右側繡名字(繡金黃色的字，與制服位置相同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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